
数字经济 DIGITAL ECONOMY 10

horizon 2025视野

数字经济规模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实力的综合指标，是掌握数字经济

发展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和采取推进措施的基础。由于数字经济的内涵定义不统一和测算方

法不一致，对数字经济规模的一些测算结果是学术性有余、权威性不足、可比性不高，特别

是数字经济规模在GDP中占比的提法须慎用，以免造成误判，利用“数字经济当量”准确

描述数字经济规模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能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规模能够反映数字化转型进

展、数据要素驱动效果和相应的产业结构，

对数字经济规模进行科学比较，有助于准确

描述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的真实发展水平

和在产业结构中的对应比例，更有效地发挥

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

数字经济规模的科学测算
在数字经济中的概念定义、行业分类、

统计方法、核算模型等方面，都应进行规范

界定，对规模进行科学测算。参照对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的行业统计，对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进行统计核算，已经难能可贵。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之外的部分很难从传统产业中分离

出来统计，而现行的测算模型也难以给出准

确的测算结果。就像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已

经正常发展一样，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等概

念的普及，使数字经济成为平常概念，而对

其进行统计核算与否，本质上不影响其存在

和发展。当然，对数字经济规模的测算数据

有比没有好，可以用于课题研究和学术交流。

政府部门使用的用于产业结构分析和政策制

定参考的权威数据，应以国家统计部门权威

和科学的统计核算数据为准。

对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属于世界难题，在

难以达到科学要求和权威标准的情况下，可

以参考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相关做法。知

识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概念已经普及，而

对知识经济规模的统计，并没有列入主流统

计核算体系，在概念热潮过后而回归本态。

可以说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离不开知识，正因

为如此难以统计和测算，而只对知识产权交

易和科技成果交易进行统计，难以囊括知识

经济全貌。但无论测算统计与否，知识经济

的概念和作用仍在，也没有影响知识经济的

存在和发展。

数字经济规模的科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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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信息经济的统计核算走在了世

界前列。政府从上到下设立了信息产业部

门，2009 年将其并入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足见对其重视程度，信息经济的核心部分

是信息产业，主要包括电子信息产品制造

业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子产品从

家电向其他行业的渗透，以芯片传感器为

代表的电子元器件已经融入了越来越多的

现代化产品，对现代医疗设备、数控机床、

电动汽车、智能装备、无人机及电动玩具

等，是否划入电子信息产品则成为面临的

难题，划入就要打破现在的产业分类，不

列入又难以忽略电子元器件的比重和电子

化的功能。对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统

计核算，在“双软认证”的推动下大行其

道，而实际的统计测算也一直充满挑战，

特别是嵌入式软件的普遍渗透和统计数据

的核算难度，使统计数据的权威和使用也

受到了制约。数字经济作为数字技术的开

发应用和数据要素驱动活动的集合，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部分对应的是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数字技术在其他行业应用部分

带动了应用市场的发展，其作用和规模在

核心产业部分应该已有体现，由于其作用

难以量化导致统计核算困难，现在一些机

构的测算结果可能有夸大之嫌。

慎用数字经济规模在GDP中的占比
为了体现数字经济的规模和份额，尝试

与现行统计核算体系下的国民经济总量进行

对比，出现了用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来

表达的方式。在现行的发展规划、行业报告、

媒体报道、学术文献中经常出现与 GDP 的比

较，然而这种比较方式需要严格界定，不宜

泛化。

社会上研究机构测算的数字经济规模，

还包括产业数字化部分，即数字技术与传统

产业融合部分的对应量，实际上是难以从传

统产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存在的产业规

模，其本质上是现有 GDP 统计中已经包括的

组成部分，试图剥离出一个比例，很可能存

在概念混淆和重复计算的问题。根据中国信

息化百人会发表的《中国数字经济报告》，

2016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 22.4 万亿

元（约合 3.8 万亿美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0.1%，类似的提法已经比较常见。经济领

域类似的指标还包括外贸依存度，这是一个

国家、地区进出口额除以同期GDP的百分比，

反映了外贸的重要程度，当外贸依存度接近

100% 时，比较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完全

依赖进出口，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东南

沿海省份出现了超过 100% 的情况时，则失

去了外贸依存度对经济状况的解释力，其根

本原因在于，进出口额是产品和服务的收入，

GDP是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数据属性不同，

逻辑上不具备可比性。数字经济规模的比较，

要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确保在同类数据之

间进行比较。

现行统计核算体系给出的国民经济年度

增加值总量是一个整体，按照一二三产业

的结构划分，分别计算各自所占比重。例

如，2024 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6.8%，

第二产业占 36.5%，第三产业占 56.7%，合

计为 100% 的一个整体。作为年度所创造的

增加值总额已经包括了数字经济的份额和贡

献，为表现数字经济总量而与产业增加值总

量 GDP 占比去比较，在概念上的对应性和逻

辑上的可比性存疑。国家统计局还没有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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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的比重，可见这种比

较并未得到权威机构的认可。据国家统计局

网站，“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 7.8%。”这是官方

首次公布，其核心产业增加值是 GDP 统计核

算中的组成部分，属于 GDP 总量中的正常占

比。这里强调的是核心产业与 GDP 三类产业

规模的比较，不是数字经济与 GDP 的比较。

GDP 是经济活动创造的增加值，各国数字

经济规模有的是市场规模、收入规模、增

加值规模，没有规范统一，需谨慎比较，

如果不是产业增加值就不能与 GDP 进行比

较。特别是用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来

表达，是把一个外在数量占到一个 100%

闭合的系统之中，逻辑上是不可比的，除

非确认是其中的一部分。GDP 划分为第一

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属于其子产业，这是可以比较的，

强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意义就在于此。

采用“数字经济当量”表达所占比例
如果非要将数字经济与 GDP 进行比较，

也只能说相当于同期 GDP 的百分数，可以称

其为“数字经济当量”。为了准确表达、避

免误解和慎重起见，必须强调数字经济规模

一定是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增加值规模，在数

据属性可比的前提下，使用数字经济当量。

全球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创造的年

度增加值构成的 GDP 来衡量经济发展效果，

其中包括第一二三产业以及细分行业的发展

情况，可以用于纵向比较年度增减情况，横

向比较国家及地区间的发展差异。虽然其准

确度难称完美，但是提供了用数据说话的参

考依据，对各行各业的统计核算也是如此，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则属于此类。

在仍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数字

经济规模不会很大，所占当量也不会太高，

由不规范测算而放大规模是不可取的。世界

的物质生产活动提供了人们生活的最基本物

质保障，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生产效

率提高了，用于物质生产的时间减少了，服

务业比重逐渐变大了，而后工业化时期的服

务业比重更高了。然而传统物质生产行业满

足人们基本生活物资需求的功能没变，品种

和数量甚至还有增加，只是比重变小而已。

由于统计和比较不规范，一些测算的数字经

济规模占GDP比重有快速升高的趋势。例如；

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由 2005 年的 2.6

万亿元扩张到 2019 年的 35.8 万亿元，增长

了 12.7 倍；数字经济规模由 2012 年的 11.2

万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53.9 万亿元，占

同年 GDP 的比重达到 42.8%，11 年间规模扩

张了 3.8 倍；同时对美欧发达国家测算的所

占百分比超过了60%，并有持续升高的趋势。

数字经济规模只是统计核算的经济总量

的一部分，特别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规模，

实际上会较小。“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提出到 2025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0%。而近些年

一些机构测算的占 GDP 的比重偏高，很有可

能是市场规模、主营收入与增加值对比造成

的错位印象。由于数字经济增加值核算的难

度，现在还难以准确测算出数字经济增加值

的峰值，虽然数字经济会持续发展，但其规

模的天花板是客观存在的。数字经济丰富了

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也在与其他经济形态

的融合发展中稳定了地位和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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